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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離職後繼續加保申請書 

《以個人為單位投保及申請繼續加保專用》 

收 件 章 

 

 

姓 名 黃○○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H 1 2 3 4 5 6 7 8 9 

出生 

日期 
55 年 5 月 5 日

離職退保 

投保薪資 
45800 

是 否 已 請 領 

職業災害保險給付 

（請於右側□內打） 

□v 是，領取種類：□v 傷病給付□失能給付 

□ 住 院 醫 療 給 付 

□否（請檢附遭遇職業災害之相關證明文件） 

戶 籍 

地 址 

郵遞區號 

○○ 
縣 

市 
○○ 

市區 

鄉鎮 
 

村 

里 
 鄰 ○○ 

路 

街 
 段  巷  弄 ○ 號  樓  室 

00000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 
縣 

市 
○○ 

市區 

鄉鎮 
 

村 

里 
 鄰 ○○ 

路 

街 
 段  巷  弄 ○ 號  樓  室 

00000 

聯 絡 

電 話 
0900000000 

申請電子帳單者請於右列「是」空格處打勾，並

填寫電子郵件信箱。 
是□v    否□ 

傳 真 

號 碼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Abc123@mail.com 

本人因故無法在原投保單位或代辦續保單位辦理職業災害勞工離職後繼續加保，茲檢附

遭遇職業災害之相關證明文件向貴局申請以個人為單位參加職業災害勞工繼續加保，轉帳約

定如辦理成功，嗣後保險費一律由本人金融帳戶自動轉帳繳納，並依照勞工保險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暨「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規定辦理繼續加保手續，請查

照辦理為荷。 

    此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申請人姓名： 黃○○ 填表範例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以下欄位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填用 

保 險 證 號  保 險 始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地     區  業     別  墊 償 註 記  

受     理 鍵     錄 校     對 複     核 決     行 備     註 

      

用印 



說明： 

一、 本申請書限受僱從事工作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並退保，自願以個人為單

位繼續參加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時填用。 

二、 被保險人（申請人）申請以個人為單位參加職業災害勞工繼續加保，保險費一律由本人金融帳戶自動轉帳繳

納，申請續保時除填具本申請書外，應同時填具「勞工保險投保(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委託轉帳代繳保險費

或(及)勞工退休金約定書」。 

三、 申請人應於離職退保之當日辦理續保手續，但因故未及於離職退保當日辦理續保者，應於離職退保之當日起

5 年內辦理續保手續。 

四、 申請人參加職業災害勞工繼續加保，應依照「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之有關規

定辦理。 

五、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申請人）負擔百分之五十，其餘由本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基金（以下簡稱本保險基金）

補助。但初次辦理加保生效之日起二年內，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申請人）負擔百分之二十，其餘由勞工保

險基金補助。 

六、 繼續加保者之投保薪資，以原發生職業災害而離職退保當時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準，繼續加保期間不得申

報調整投保薪資。前項投保薪資不得低於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之規定，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有修正時，

由保險人逕予調整。 

七、 繼續加保者於續保之勞工保險有效期間，其本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請領同一職業傷病及其引起

疾病之本法所定醫療給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或死亡給付。 

八、 繼續加保者於續保後發生之事故，除不予勞工保險傷病給付外，其他保險給付應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 

九、 繼續加保者，其從事工作，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及第八條規定之加保資格，不得依本辦法繼續加保。 

十、 繼續加保者在尚未符合請領老年給付條件前，因死亡或失能程度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其保險效力至

死亡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終止。 

十一、 填寫「勞工保險投保(勞工退休金提繳)單位委託轉帳代繳保險費或(及)勞工退休金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一) 轉帳扣繳應開立本局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帳戶，計有：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彰化商業

銀行、高雄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中國信

託銀行、三信商業銀行、臺中商業銀行、華泰商業銀行、陽信商業銀行、板信商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凱基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瑞興商業銀行、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及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及 20家信用合作社（台北五信、基隆一信、基隆二信、淡

水一信、淡水信合社、宜蘭信合社、桃園信合社、新竹一信、新竹三信、台中二信、彰化一信、彰化五

信、彰化六信、彰化十信、鹿港信合社、嘉義三信、高雄三信、花蓮一信、花蓮二信、臺南三信）。並

請於約定書上填寫申請人正確姓名、身分證字號及電話，俾便業務連絡。又約定書上應加蓋之印鑑需與

銀行開戶同一印鑑。若要變更金融機構扣繳帳號，仍請至原開立帳戶之金融機構辦理（如需查詢有關轉

帳代繳相關事宜，請撥電話：23961266 轉 3302 保費組保費處理科）。 

(二) 轉帳代繳手續完成後之首期繳款單，將列明扣繳日期及扣款帳號。繳款單上未列扣繳日期之保險費仍

請自行持單繳納。請勿又存款扣繳，又持單繳納，造成重複繳款。 

(三) 金融機構扣帳日期為每月月底(遇例假日順延)，如因存款不足無法扣帳(本局將同時寄發該月份之繳款

單提醒第 2次扣帳日期)，則金融機構將再於次月 14日夜間(即 15 日零時)(遇例假日順延)作第 2次扣

帳；惟如未能於兩次扣帳日內備足存款，則被保險人應持保費繳款單，於繳納期限自行至金融機構繳

納。 

(四) 報稅時若需繳費證明，請上國稅局網站或使用自然人憑證於本局網站查詢列印。 

十二、 被保險人（申請人）需自行負擔之保險費，依規定均應由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繳納，故被保險人（申請

人）不得於加保生效期間任意辦理轉帳扣繳終止手續。 

十三、 電子帳單暨轉帳代繳申請成功後之首期繳款單仍寄發紙本，自第 2個月起即不再寄發紙本繳款單。 

 


